
「藥品給付規定」修訂規定 

第1節 神經系統藥物 Drugs acting on the nervous system 

（自108年10月1日生效） 

修訂後給付規定 原給付規定 

1.1.9. Fentanyl citrate 口頰溶片或

口頰錠(108/10/1) 

1.限用於突發性疼痛(breakthrough 

pain)，並已接受過口服 morphine

至少60mg/day、oxycodone 至少

30mg/day、hydromorphone 至少

8mg/day、或 fentanyl 貼片劑至少

25/mcg/hr 或其他等止痛劑量之類鴉

片藥物達一星期(含)以上之18歲

(含)以上癌症患者。 

2.不得用於急性或術後疼痛之處置。 

(無) 

備註：劃線部分為新修訂規定 

附表 


